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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家政服务机构与从业人员基本要求》

编制说明

标 准 名 称：  家政服务机构与从业人员基本要求   

项 目 编 号：        DB63JH-078-2022          

制 订 类 型：              制定                 

主要起草单位： 青海省商务厅  青海省妇女联合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青海省家庭服务业协会       

归 口 单 位：           青海省商务厅            

起 草 时 间：     2022 年 7 月---2023 年 7 月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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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家政服务机构与从业人员基本要求》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2022 年 7 月 25 日，由青海省商务厅、青海省妇女联合会、

青海省家庭服务业协会申请地方标准的立项，根据青海省市场监

督管理局下达的《关于印发 2022 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

计划的通知》（青市监函〔2022〕119 号），批准《家政服务机

构与从业人员基本要求》地方标准的制定（项目编号

DB63JH-078-2022)。

（二）起草单位

起草单位：青海省商务厅、青海省妇女联合会、青海省家庭

服务业协会。

（三）主要起草人

姓 名 性别 职务/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

任成明 男 会长 互助县家政协会
标准编制负责

人

孙强 男 总经理
西宁金干线家政服务有

限公司
参与标准编制

许洲 男 总经理
西宁怡家爱家政服务有

限公司
参与标准编制

张培成 男 总经理
青海彩成家生活服务有

限公司
参与标准编制

侯延芳 女 会长 青海省家庭服务业协会 参与标准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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闫达强 男 秘书长 青海省家庭服务业协会 参与标准编制

二、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（一）编制标准的目的

“推进家政服务标准化试点”工作在 2022 年列入了青海省

政府工作报告。今年我省编制家政行业标准的工作目前刚刚起步，

是家政行业的重点工作任务。

此项标准属于青海省商务厅、青海省妇女联合会及青海省家

庭服务业协会制定的公益性标准，在全省范围内具有普遍性，涉

及全省性的关键共性技术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家庭生活幸福美

满，能增加社会活力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。家政服务提高了家庭

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质量。因入行门槛低、社会需求量大，家政

服务行业也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就

业岗位、减少了失业，因而，也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精神文明建

设。近年来，从国务院到各级政府，都把发展家政业作为发展地

方经济的重点领域。

（二）编制标准的意义

标准化是行业成熟度的重要表现，家政服务标准与人民生活

密切相关，社会影响较大，标准编制难度也大，但同样价值也大，

将支撑起行业的高质量发展。如果此《标准》可以发布，将会实

现我省家政行业标准零的突破，成为行业发展一个里程碑。

（三）编制标准的必要性

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对于家政服务的需求激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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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我国城镇化不断推进，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，

他们大多年龄偏大，文化水平低，缺乏专业的技能培训，而家政

行业入行门槛低、社会需求量大，成为他们首选的入职行业。

我省现有在册的家政企业超过 700家，长期从事家政服务的

人员超过 1万人，大多数企业都是小规模的个体户，经营方式不

规范，存在低价接单、随意甩单、招收没有经过培训的员工等恶

性竞争现象，导致服务标准无法提高。近年来我省消费者对家政

服务投诉的数量逐年递增，行业标准的缺失是这些问题存在的重

要原因。青海家政行业至今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，各企业各自为

政，服务标准参差不齐，消费者无所适从，发生纠纷后没有相应

的具体的评判标准，导致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都难以得到保障。

制定标准将是行业内部化解各方矛盾的重要技术支撑。

为了在全社会形成公正、科学、公开的信用评价体系，发挥

信用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作用，倡导行业内良性竞争，促进产

业发展和品质升级，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，为消费者提供高

质量的服务，需要加强家政服务标准化建设，及时健全家政服务

标准和规范，所以需要编制符合我省家政行业情况的《家政服务

机构与从业人员基本要求》。

三、主要起草过程

2022年 7月份，省商务厅、省妇女联合会及省家协决定成立

“标准编制专家组”编写地方标准《家政服务机构与从业人员基

本要求》，并报青海省质量和标准研究院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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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组召集 31 家在省内有代表性、管理规范、运营良好的

家政公司负责人，先后召开 3次研讨会，研究标准制定的主要内

容，多次前往各家政公司调研，征求家政员工对标准的意见。专

家组内部科学分工，认真拟稿，初稿形成后挑选了 3家家政企业

进行了实验论证，并报青海省商务厅、青海省妇女联合会及青海

省家庭服务业协会进行审核。目前标准已完成编制。

四、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实施坚持合法性原则。即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规

章的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，保证家政服务机构、从业人员和

客户的合法权益。

依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9〕30号）要求的：推进服务标准化，提升家政服

务规范化水平。开展家政服务国家标准修订工作。完善行业标准

体系。推进家政服务标准化试点专项行动。

目前已有国家标准 GB/T 31772-2015《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

分及评定》 ，本标准是依据国家标准而制定的符合本省特点、

标准指数更加具体、在全省范围内具有普遍性、更加具有指导性

的标准。

五、主要条款的说明 

本标准的范围是规定从事家居保洁、看护婴幼儿、护理老年

人、看护病人、护理产妇与新生儿等业务的家政服务机构与从业

人员管理的管理模式、基本要求和管理制度要求。主要条款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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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家政服务机构与从业人员管理的管理模式、基

本要求和管理制度要求。本标准适用于家政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

管理。

（二）对家政服务机构的要求

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民政部门登记注册。建立合理的

法人治理结构，依法合规经营。具备可保障经营需要的固定、合

法经营场地。依据家政服务人员上岗流程，落实岗前培训、持证

上岗并形成记录。核实家政服务人员提供的身份证、健康证明和

技能等级证书等资料，并建立台账，登记管理并及时录入国家家

政行业主管部门要求的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平台。督促已登记的

家政服务人员定期体检，并核查健康证明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。定

期组织家政服务人员参加培训，提高服务水平，并建立培训档案。

（三）对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要求

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开展业务

活动。爱岗敬业，遵守职业道德和服务礼仪规范。具备与岗位相

适应的服务技能，能够胜任本职工作。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

从业年龄，无刑事犯罪记录，无精神病史和传染病。按照职业类

别相对应的服务质量规范或服务要求，做好服务前、服务中、服

务后的各项工作。严格按照服务机构的服务流程和服务标准、价

格标准完成服务工作。管理层学历要求大专及以上。家政服务人

员学历要求小学及以上，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和简单的书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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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标准草案完成后发放给 130家家政企业征求意见，邀请其中

31家有代表性的家政企业进行了座谈。大家对草案的集中提出以

下意见：

（一）应增加家政服务人员“无刑事犯罪记录”的内容。

依据是家政服务人员都是进入居民家庭进行服务，必须具备

良好的信用和温良恭俭让的品格，居民对家政服务人员的个人资

料也有充分的知情权，有刑事犯罪记录的人员易让居民产生排斥。

处理结果是在家政服务人员工作要求中增加“无刑事犯罪记

录”的内容。（见 5.4.1.c条款）

（二）应提高家政公司管理层学历水平。

依据是随着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、居民对生活质量要求不断

提高，家政行业也迎来了从业人员大量涌入、市场急剧扩大的高

速发展，但也出现了从业人员缺乏基本的技能培训，市场恶性竞

争的不良现象。只有首先提高管理层人员的管理水平，引导企业

向专业化、正规化、员工化方向发展，才能确保家政行业的良性

发展，实现家政行业体质扩容。

处理结果是在管理层岗位要求中增加“学历要求大专及以上”

的内容。（见 5.2.1.b条款）

2023 年 2 月 15 日，召开了地方标准预审会，邀请了原青海

省标准化研究所退休高级工程师张素梅、西宁市城市职业技术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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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正高级教授边疆云、青海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育婴师季芙

红、青海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杜晓凤 3位专家，负责编制的

西宁为民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任成明、青海每日新家政服务

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占福、西宁亲子亲母婴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马

桂娟、青海省新亮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张晓、青海安享商贸

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精文、青海冠卓护理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

文标汇报了标准编制的情况，专家委员会认真听取了汇报，审阅

了相关材料，经质询和讨论，提出的修改意见附表 1。

七、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、措施等建议

本标准发布后，青海省家庭服务业协会将严格按标准规定开

展工作。及时收集标准在实施标准的过程中信息反馈的信息，认

真做好各项记录。对实施顺利的标准条款应继续坚持；当发现标

准中存在严重问题或缺陷时，应及时向主管部门青海省商务厅和

青海省妇女联合会反馈情况，并及时修订加以改进，以确保标准

的持续贯彻执行。

对重点家政服务机构执行标准情况，至少每年进行一次综合

性的监督检查。其中有关服务质量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等重要标

准可不定期组织专项监督检查。如发现问题要及时向主管部门青

海省商务厅和青海省妇女联合会反映情况，对重大的纠正和改进

措施的跟踪情况应形成书面报告。

监督检查结果将体现奖惩分明，并纳入企业诚信管理体系之

中。对落实标准好的家政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予以表彰，并适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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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物质奖励，对未落实标准或落实不好的企业，应责令限期整

改。以上奖惩措施均应在“国家信用体系平台”中予以记录。

八、预期的经济、社会效益，并提出下次复审时间，其他应

说明的事项

标准化是行业成熟度的重要表现，家政服务标准与人民生活

密切相关，社会影响较大，标准编制难度也大，但同样价值也大，

将支撑起行业的高质量发展。此《标准》发布后，将会实现我省

家政行业标准零的突破，成为行业发展一个里程碑。在全社会形

成公正、科学、公开的信用评价体系，发挥信用对经营者的激励

和约束作用。将会营造行业内良性竞争环境，促进产业发展和品

质升级，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，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，

实现我省家政行业体质扩容。

下次提交复审工作时间将在 2024年 8月份开始，9月底前完

成。

附件 1：《家政服务机构与从业人员基本要求》地方标准预审

会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

《家政服务机构与从业人员基本要求》标准起草小组

 二○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

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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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家政服务机构与从业人员基本要求》地方标准预审会

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

负责起草单位：青海省家庭服务业协会

序号 标准条款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专家
处理意见

（采纳或不采纳）
不采纳理由

1 2
规范性引用文件应是国家标

准以上文件。

原青海省标

准化研究所

退休高级工

程师张素梅

采纳

2 3
应增加“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

于本文件”的表述。

原青海省标

准化研究所

退休高级工

程师张素梅

采纳

3 4.4.6
培训覆盖人数不应低于50%，至少

应在80%。

西宁市城市

职业技术学

院正高级教

授边疆云

采纳


